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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乌拉圭的关系
（最近更新时间：2024年1月）

一、政治关系

1988年2月3日，中国同乌拉圭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两国保持各层级往来，在国际事

务中相互理解和支持。乌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2001年江泽民主席访乌，两国建立长期稳定、平等

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2016年10月，巴斯克斯总统访华，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11月，拉卡

列总统访华，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杨尚昆主席（1990年），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199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1994年），朱镕基副总理、国务委员李贵鲜

（199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1999年），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2001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田纪云副委员长（2002年），成思危副委员长

（2003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李铁映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2005年），吴邦国委员

长（2006年），回良玉副总理（2008年），习近平主席（时任国家副主席）、路甬祥副委员长（2011

年），温家宝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2012年），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

正伟、马培华（2017），王毅外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2018年），胡春华副总理、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019年），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2023）等先后访乌。2014年7月，

习近平主席同穆希卡总统共同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拉领导人会晤。2020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时任）出席乌拉圭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会见拉卡列总统并转交习近平主席亲署函。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拉卡列总统通电话。2021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乌副总统、国

会主席兼参议长阿希蒙举行视频会谈。2021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同乌拉圭参议院副议长达席尔

瓦举行视频会晤。2021年9月，拉卡列总统线上出席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发表视频

致辞。2022年5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乌拉圭外长布斯蒂略通电话。8月，拉卡列总统在第六届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同月，阿希蒙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在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2023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同乌众议长安杜哈尔举行视频会晤。同

月，乌拉圭外长布斯蒂略访华。2023年，乌总统拉卡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乌方主要来访有：总统桑吉内蒂（1988年和1997年）、拉卡列·埃雷拉（1993年）、巴特列（2002

年）、巴斯克斯（2009年和2016年）、穆希卡（2013年）、拉卡列·波乌（2023年），副总统兼国会主

席、参议长阿吉雷（1993年）、巴塔利亚（1998年）、法因戈德（1999年）、耶罗（2000年）、阿斯托

里（2010年）和托波兰斯基（2018年），众议长巴拉伊巴尔（1997年）、特罗沃（1999年）、劳萨洛特

（2000年）、阿夫达拉（2001年）、佩纳德斯（2002年）、阿尔瓦雷斯（2003年）、卡多索（2007

年）、阿雷吉（2010年）和阿马里利亚（2017年），外长格罗斯（1990年）、拉莫斯（1996年）、奥佩

蒂（1999年）、阿尔马格罗（2012年，2015年）、尼恩（2016年，2018年,2019年）、布斯蒂略（2023

年）等。

1993年两国建立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迄今已举行11次磋商。2006年乌拉圭议会成立乌中议员友好小

组。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成立中国—乌拉圭友好小组。除互设大使馆外，乌方在上海、广州和重庆设有

总领事馆，在香港委派名誉领事。

2018年8月，中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中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

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二、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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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乌经济互补性强。建交当年两国贸易额仅1.24亿美元。近年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中方对乌投资持

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建有经贸混委会机制，迄今已举行21次会议。2009年巴斯克斯总统访华

期间，双方签署政府间贸易与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乌方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两国经贸合作保持稳定发展。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3年中乌双边贸易额为53.17亿美元，其中中方

出口额29.69亿美元，进口额23.4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8.1%、1%和-47.3%。中国是乌拉圭第一大贸

易伙伴和乌牛肉、大豆、羊毛最大进口国，乌是我国进口牛肉第三大来源国、进口大豆第四大来源国。

中方主要出口服装、鞋帽与手机、摩托车和空调等，主要进口牛肉、大豆、纸浆、羊毛、皮革、肉及食

用杂碎、冻鱼等。

三、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交流

1988年2月，两国签署文化教育合作协定。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了8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我政府文

化代表团多次访乌，乌文化教育部长1994年访华，广电部副部长杨伟光1997年访乌。两国文化艺术团组和

人士互有交流。中国杂技、京剧、木偶等文艺团组曾赴乌进行友好演出，《中国农民画展》、《中国文明史

展览》先后在乌举办。乌著名吉他演奏家、钢琴家、女高音歌唱家等曾应邀来华演出。锦绣乌拉圭摄影作品

展、中乌建交21周年文化交流绘画作品展、“东方探戈——乌拉圭探戈的三种形式”展览先后在华举办。

2016年3月，由国际芭蕾舞大师博卡领衔的乌拉圭国家芭蕾舞团和艺术家乔凡娜领衔的探戈舞团来华参加

“中拉文化交流年”开幕式演出，乔凡娜女士还担任“中拉文化交流年”形象大使。2018年2月，杭州艺术

团赴乌举办“欢乐春节”暨庆祝中乌建交30周年专场演出。同年11月，庆祝中乌建交30周年专场演出《国

色》在乌举行。

2016年10月，两国签署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9年4月和2023年11月两次续签。2001年4月，

两国外交学院签署合作协议。2017年11月，我在乌拉圭首家孔子学院正式落成。2018年4月，国内首个乌

拉圭研究中心在北京交通大学揭牌。

1993年，两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双方于2009年3月举行科技混委会首次会议，并在巴斯克斯总统访

华期间签署会议纪要及合作计划书。2011年6月，北京大学同乌拉圭分子影像研究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

录。2017年9月，中乌科技合作混委会第二次会议在蒙得维的亚举行，双方签署共建联合实验室的谅解备忘

录。2018年4月，双方签署关于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9年4月，中乌科技合作混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

京举行，双方签署会议纪要。2022年11月，中乌科技合作混委会第四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2006年，我宣布乌拉圭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11年，双方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乌旅游

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8月起，乌拉圭对持有美国、加拿大、英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入境政

策。2018年1月，双方签署互发十年多次商务签证协议。2023年3月，我将乌列入恢复出境团队游业务国家

名单。

四、军事关系

1997年两国互设武官处。两国军方领导人多次互访。2019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访乌。

五、地方交往

中乌友城交往始于1992年，已建立13对友好省市关系。分别是：山西省—卡内洛内斯省、青岛市—蒙

得维的亚市、甘肃省—佛罗里达省、菏泽市—弗莱本托斯市、海南省—罗恰省、沈阳市—佛罗里达市、重

庆市—圣何塞省、辽宁省和佛罗里达省、南宁市—派桑杜市、四川省—拉瓦耶哈省、河南省—蒙得维的亚

市、唐山市—蒙得维的亚市、贵阳市-里韦拉市。

六、重要双边协议及文件

中乌建交以来签署的政府和部门间协定或协议主要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88年2月）

（二）中乌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8年2月）

（三）中乌两国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1988年2月）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1988年2月）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协定（1988年11月）



（六）中乌两国政府关于互免外交护照签证的换文（1988年11月）

（七）中乌两国政府关于动物检疫及卫生合作协定（1990年5月）

（八）中乌两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1990年5月）

（九）中乌两国政府体育合作协定（1990年5月）

（十）中乌贸易谅解备忘录（1992年7月）

（十一）中乌外交部关于建立政治磋商制度议定书（1993年3月）

（十二）中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3年4月）

（十三）中乌两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1993年12月）

（十四）中国农业部和乌拉圭羊毛秘书处技术谅解备忘录（1993年12月）

（十五）中乌关于保留乌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馆的协议（1997年4月）

（十六）关于中国输入乌拉圭绵羊、山羊和进口乌拉圭牛肉两项卫生检疫议定书（1997年4月）

（十七）中乌广播电视合作协议（1997年4月）

（十八）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月）

（十九）关于乌拉圭从中国进口猪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条件议定书（2000年10月）

（二十）中乌文化教育合作协定2001—2003年执行计划（2001年4月）

（二十一）中乌关于进出境植物检疫合作的备忘录和中国从乌拉圭进口乳及乳制品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

件议定书（2002年8月）

（二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乌拉圭牧农渔业部渔业合作和水生生物资源合作协议（2002年10

月）

（二十三）中乌文化教育合作协定2005—2006年执行计划（2004年6月）

（二十四）中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6年9月）

（二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8年5月）

（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动物检疫和动物卫生合作协定（2008年5月）

（二十七）中国共产党和乌拉圭广泛阵线建立交流和合作机制备忘录（2008年10月）

（二十八）中乌2008—201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08年11月）

（二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贸易和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2009年3

月）

（三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经济合作和贸易促进两届备忘录（2009年3月）

（三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9年3月）

（三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混委会第一次会议纪要（2009

年3月）

（三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住房、土地规划和环境部在水资源领域合作谅解

备忘录（2009年3月）

（三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旅游和体育部体育合作协议（2009年3

月）

（三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家电视台合作协议（2009年3月）

（三十六）中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0年8月）



（三十七）中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1年6月）

（三十八）中乌2011—2014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11年6月）

（三十九）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乌拉圭旅游与体育部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乌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11年6月）

（四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2012年6月）

（四十一）中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2年6月）

（四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谅解备忘录（2012年6月）

（四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住房、国土规划和环境部环境合作备忘录

（2012年6月）

（四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谅解备忘录

（2012年6月）

（四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2013年5月）

（四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3年5月）

（四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关于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2013年5月）

（四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在信息通讯

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3年5月）

（四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促进地学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2013年5月）

（五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进

出口工业产品检验管理及检测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2013年5月）

（五十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乌拉圭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监管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3年5月）

（五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互免持外交、公务、官员、公务普通护照人员签

证的协定》（2016年10月）

（五十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经济和财政部开展产能与投资

合作的框架协议》（2016年10月）

（五十四）《援建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小学项目立项换文》（2016年10月）

（五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2016—202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16

年10月）

（五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教育和文化部关于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2016年10月）

（五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规划

（2016—2020）》（2016年10月）

（五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工业领域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10月）

（五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海关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2016年10

月）

（六十）《乌拉圭大豆、柑橘等农产品输华检验检疫议定书》（2016年10月）

（六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林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10月）



（六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防部关于国防科技工业合作协

议》（2016年10月）

（六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南极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

年10月）

（六十四）《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旅游与体育部关于中国旅游团

队赴乌拉圭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率>的议定书》（2016年10月）

（六十五）《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乌拉圭社会发展部关于开展减贫和社会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6年10月）

（六十六）《中国国家能源局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2016年10月）

（六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唐山市人民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体育国务秘书处关于设立乌拉圭足球

计划的协议》（2016年10月）

（六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文化部关于共建中乌联合实验室的谅

解备忘录》（2017年9月）

（六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发十年多次商务签证的协议》

（2018年1月）

（七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乌拉圭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谅解备忘

录》（2018年4月）

（七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关于科技创新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2018年4月）

（七十二）《乌拉圭鲜食蓝莓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2018年5月）

（七十三）《中国从乌拉圭输入屠宰用牛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2018年5月）

（七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七十五）《中国从乌拉圭输入牛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2018年12月）

（七十六）《中国从乌拉圭输入羊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2018年12月）

（七十七）《乌拉圭玉米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2018年12月）

（七十八）《乌拉圭大麦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2018年12月）

（七十九）《中乌海关关于AEO制度互认的行动计划》（2018年12月）

（八十）《中国民用航空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家民用航空和航空基础设施局民用航空运输谅解备忘

录》（2019年4月）

（八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海关署关于中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乌

拉圭AEO制度互认的安排》（2019年4月）

（八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引渡条约》。（2019年4月）

（八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中国从乌拉圭输入马肉的检

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2019年11月）

（八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和兽医

卫生要求议定书》（2019年11月）

（八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乌拉圭高粱输华植物检疫要

求议定书》（2022年11月）

（八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2023年11月）



（八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

划》（2023年11月）

（八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关于南极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3

年11月）

（八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经济和财政部关于经济发展领

域交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数据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关于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2023年11月）

（九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关于共建中乌纳米制药联合

实验室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工业和信息

通信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工业、能源和矿业部关于地学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鱼业部关于提升农业合作水平的五年

规划（2024-2028）》（2023年11月）

（九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设立贸易畅通工作组的谅解备忘

录》（2023年11月）

（九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2023年11月）

（九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推动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2023年11月）

（一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2024-2028文化合作执行计

划》（2023年11月）

（一百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公共卫生部关于卫生健康领域

合作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一百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中国从乌拉圭输入牛肉的

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2023年11月）

（一百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乌拉圭鲜食柑橘输华植物

检疫要求议定书》（2023年11月）

（一百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从乌拉圭输入运动马的检

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2023年11月）

（一百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乌拉圭食用水生动物输华

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2023年11月）

（一百零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牧农渔业部关于从乌拉圭输入羊肉的检验

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2023年11月）

（一百零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家技术实验室关于科学计

量合作谅解备忘录》（2023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版权所有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2号　邮编：100701　电话：+86-10-65961114

网站标识码：bm02000004　京ICP备06038296号　京公网安备11040102700114

（一百零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通讯社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家视听传媒服务局新闻交换与合作协

议》（2023年11月）

（一百零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家视听传媒服务局合作备忘

录》（2023年11月）

（一百一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电影视听署广播电视领域合作协

议》（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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